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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市级智慧农业项目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报告 

 
市场与信息化处 

2021 年 7 月 22 日 

 

根据南京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预算绩效信息公开

工作的通知》（宁财绩〔2021〕32 号）等文件要求，我处组织开

展了 2020 年度市智慧农业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情况及

结果具体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发

展的意见》《南京市“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等相关要求，

为进一步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覆盖应用，提升农业

信息化水平，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智慧农业建设。 

（二）主管部门（单位）职能 

市级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管理部门为南京市农业农村局，负

责下达项目计划、建设任务、资金额度和项目指导、监督；各

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项目立项、实施方案的批复、日常管理和

验收等工作；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及自验工作。 

（三）资金管理情况 

2020 年度市智慧农业项目包括农业物联网技术示范应用点

建设、2020 年中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项目、特

色田园乡村 VR 制作和区试工程项目运维等。根据南京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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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南京市第一批市级农业

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0〕15 号、宁财农〔2020〕

95 号），2020 年度市智慧农业项目共计下达资金 1000 万元，预

算及批复资金安排详见下表： 

（四）绩效目标 

在全市范围内建设 20 个左右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点，开展

区试工程项目运维；按照市政府第十六届中国（南京）国际软

博会要求做好 2020 年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活动，推进

全市智慧农业更好发展；制作特色田园乡村 VR，线上展示特色

田园乡村建设成果。 

二、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 

 2020 年度市智慧农业财政补助资金批复表 

单位：万元 

单 位 

2020 年中国

（南京）国际

智慧农业博览

会参展项目 

特色田园

乡村 VR

制作 

区试工程项

目运维 

农业物联网技术

示范应用点建设

数（个） 

市财政下达

资金 

批复市级

财政补助

资金 

市级 70 30 —— —— 100 100 

江宁区 —— —— —— 8 218 218 

浦口区 —— —— 3.5 2 93.5 93.5 

六合区 —— —— —— 5 225 205.38 

溧水区 —— —— —— 4 180 155 

高淳区 —— —— 3.5 3 183.5 93.5 

合计 70 30 7 22 1000 8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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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农业农村局第三方项目库中抽取了江苏国德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委托其成立评价工作组。通过对项目政策文件

学习、项目内容及项目特点了解，确定了评价的目的、范围和

评价的原则。同时，通过与项目参与人员的沟通、交流，制定

了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数据和资料收集、现场核查 

2021 年 6 月，评价工作进入现场实施阶段，评价组在市、

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协助下，在既定的日期进场核查，并按照

计划进度完成对项目单位提交资料的审核及整理汇总。本次绩

效评价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重点核查，同时对项目建设

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 

3、资料汇总、评价分析 

评价组按照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规范，根据收集的资料和抽

查结果，对数据进行汇总、对比、分析，完成了基础表格数据

的填写。 

4、沟通反馈、报告撰写 

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和意见交换，展开组内讨论，完成了

绩效评价报告的撰写和完善。 

三、绩效评价情况 

（一）评价结果 

1、经评价组现场核查及对资料查看，截至报告日 2020 年

度市智慧农业项目中的 2 个市级项目全部已完成验收并下拨资

金，分别为：2020 年中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项

目、特色田园乡村 VR 制作项目。已完成验收并下拨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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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建设项目资金切块至区，各

区根据申报指南要求，经实地考察、材料审核和集中评审，并

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批复，截至报告日，22 个农业物联网技术

应用示范点全部完成建设并验收。其中已完成验收并下拨资金

的项目 17 个，分别为：江宁区 8 个、浦口区 2 个、溧水区 4 个、

高淳区 3 个；已完成验收但资金暂未下拨的项目 5 个，均在六

合区。 

3、评价组运用指标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基础数据、

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对 2020 年度市智慧农业项目专项资金绩

效进行了独立客观的评价，综合评价 91.25 分，评价等级为“优”。

各部分权重和评分结果见下表： 

指标 决策管理 资金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效益 合计（分） 

权重 20 26 22 32 100 

分值 19.83 24.92 19.17  27.33 91.25 

（二）绩效分析 

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 

（1）目标明确性分析 

各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都进行了严格的项目方案审查，并

聘请专家或农业科室专业人员等参加对项目申报单位的实施方

案进行公开评审，通过专家的专业评审确定项目实施方案的批

复，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各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均严格按批

复的实施方案监督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建设。 

（2）目标合理性分析 

该项目已经连续实施 6 年，区级对项目的管理、审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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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验收等工作的要求、程序和具体执行都更加成熟，能够保障

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取得预计成效。项目建设对项目实施单位在

统筹管理种植、养殖、休闲观光、标准品质、生产管理等方面

起到了省工节本的效用，提高了项目实施单位的经济效益。 

（3）目标细化程度分析 

根据区农业农村局批复文件及项目单位实施方案，了解到

项目建设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内容：环境监测、环境因子采集，

农业物联网管理系统建设，物联网监控中心建设，环境数据采

集传感器、数字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控制设备和阈值系统、农

业物联网管理软件等。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单位根据

区级主管部门批复，对建设项目的细化明确，可以更好的把握

详细目标，因需建设。 

2、项目执行评价分析 

（1）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了农业项目管理办法，同时各

区也制定了农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各区收取的财政补助资金，

专款专用，支付补助资金审批手续齐全。具体情况如下： 

①2020 年中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参展项目资金

情况：项目已验收完成，资金已拨付。 

②特色田园乡村 VR 制作项目资金情况：项目已验收完成，

资金已拨付。 

③2020 年区试工程项目运维资金情况：浦口区区试工程项

目运维资金已拨付；高淳区区试工程项目运维资金已拨付。 

④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建设项目资金情况：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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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区、溧水区项目建设完成并已验收，资金已下拨；六合区

项目建设完成并已验收，资金暂未下拨；市局对高淳定出的任

务数量为 4 个，高淳区共计批复 3 个项目，均已建设完成并已

验收，资金已拨付。 

2020 年度市智慧农业财政补助资金支付情况（依据项目验

收后的资金下达文件）见下表：  

（2）项目组织情况 

经现场勘查，各区智慧农业项目能按照规定，配备专业人

员，负责智慧农业项目的协调推进。 

各区对于确定项目实施单位由区级在政府网站发布公示及

2020 年度市智慧农业财政补助资金支付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 

 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建设  

2020 年中

国（南京）

国际智慧

农业博览

会参展项

目 

特色田园

乡村 VR

制作 

区试工程项目

运维 

农业物联网

技术示范应

用点建设 

批复市级

补助资金 

实际支付资

金 

市本级 70 30 —— —— 100 100 

江宁区 —— —— —— 218 218 218 

浦口区 —— —— 3.5 90 93.5 85.95 

六合区 —— —— —— 225 205.38 204.59 

溧水区 —— —— —— 180 155 155 

高淳区 —— —— 3.5 180 93.5 93.5 

合计 —— —— 7 893 865.38 8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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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指南，由项目实施单位自愿申报提交申报资料至街道或农

业服务中心，街道或农业服务中心通过初审后推荐项目申报单

位给区里，由区里通过组织专家评审或召开会议讨论的方式确

定项目实施单位，选取结果及立项均通过政府网站结果公示。

项目实施单位选取施工单位建设，均通过招投标或者三方询价

比价等方式确定。 

（3）项目管理情况 

各区根据《南京市农业项目管理指导手册》等上级文件，

结合实际制定了农业项目管理办法，实际执行中能按照项目管

理办法规定的项目申报、立项、审批、实施、监督等内容严格

执行。各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实施方案，会同财政部

门下达资金计划，开展项目跟踪管理和日常检查监督。 

综上，绩效评价组认为：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明确、健全，

项目单位能够按照要求执行；项目组织情况良好，项目单位严

格实行项目实施程序和要求，项目实施过程有指导、督查等，

项目管理基本能够做到规范有序。 

3、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1）项目实施进度 

经现场勘查和复核验收资料，市级及各区 2020 年度市智慧

农业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报告日，2 个市级项目已全部完成建设并已验收；农业

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建设项目资金切块至区，各区总体进度

较好，22 个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点全部完成建设并验收。

其中已完成验收并拨付资金的项目 17 个，分别为：江宁区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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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区 2 个、溧水区 4 个、高淳区 3 个；已完成建设并验收但

资金暂未下拨的项目 5 个，均在六合区。 

（2）项目效率性分析 

各区农业物联网项目建设整体的实施进度较去年有所提前，

项目建设效率有所提升。 

（3）项目效益性分析 

2020 年度智慧农业项目市级及各区部分项目按照实施方案

完成了建设内容，基本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为促进全市智慧农

业更好发展、加快推动农业智能化生产和农业信息化管理，提

升全市农业信息化水平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4）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调查以咨询和访问的形式开展，对项目实施单位和

附近居民村民及各镇（街）负责同志进行访问交谈。总体看来，

项目申报单位、项目实施单位等负责人均对项目实施后农业物

联网示范应用综合成效满意度高。 

（三）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个别项目存在验收不及时的问题 

经现场查看和比对相关文件资料，发现个别项目因施工进

度等情况，影响了相关区整体项目验收工作进度。 

2、部分区资金下拨进度较慢 

部分区项目由于施工进度问题项目验收不及时，导致其在

项目验收后未能及时将项目资金下拨给项目实施单位，一定程

度上影响资金绩效，目前尚未拨付的区正在加快推进项目验收

和资金拨付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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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批复数与市级下达任务数有偏差 

未完成指标的区是高淳区，批复数量与市局任务数量相比

差一个，原因如下：2020 年 5 月高淳区农业农村局共收到项目

建设申请 4 家，在项目评审及建设内容论证阶段，有 1 家申报

主体因公司管理层变动申请退出，剩余 3 个申报项目经专家评

审后予以立项公示。根据项目总投资，安排财政补助资金 90 万

元，建设单位自筹 90 万元。 

四、评价建议 

1、改进财政补助方式。结合农业项目的特点，建议根据项

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金，尽可能减少资金拨付环节和资金拨

付时间，避免资金闲置，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2、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区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认真按

照有关规定和办法，加强对项目及时立项批复、跟踪管理，及

时开展项目实施指导、督查和推进，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强化票

据台帐管理，加强项目方案批复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动态监管，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加快项目资金拨付步伐。建议各项目单位在项目验收后

及时按照完工进度进行申请付款手续，财政部门及时审核、拨

付资金，确保财政资金的支付与项目实施进度能够高度匹配，

提升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